
    财务报销标准汇总 

 

 办公用品费 1. 单次采购、或定点采购超过 2 万元，需签订合同，合同需

至招投标办（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合同章。   

2. 购买办公用品开具发票内容为办公用品或电脑配件时，须附

购物明细清单，明细清单金额应与发票金额一致，并加盖销

售单位用章。   

测试化验加工

费、燃料动力费 

 

单笔汇款超过 10 万元需要大额资金审批，超过 50 万元需主管

业务副校长审批。 （测试加工单无需盖章） 

答辩费 

 

硕士生答辩费200元/专家 博士生预答辩200元/专家 博士生

答辩 400 元/专家；硕士答辩秘书 60 元/人 博士生答辩秘书

80 元/人;通讯评议费 1200 元/张。     

向境外单位支

付资金的业务

（会议注册费、

版面费、广告

费、材料费等） 

1. 购买进口实验设备、材料或试剂等，办理预约手续前，需先

行审批：等值人民币 2 万以下由院系自行审批，等值人民

币 2 万（含 2 万）以上至资实处进口科办理批复手续。    

2. 大于或等于 5 万美元的境外汇款，需提供《对外贸易税务

备案表》原件。   

3. 非出国境购汇业务会产生一定金额的境内及境外手续费（金

额范围在 100 元至 1150 元不等），将从经费中直接扣除费，

所以实际支付金额将高于预约金额。    

公务接待、其他 1. 公务接待住宿标准（上限）： 



来访和联络费 

 

部级：1100 元/人/天 

司局级：600 元/人/天 

其他人员：500 元/人/天 

2. 公务接待用餐标准（上限）： 

（一）日常用餐标准为 100 元/人天；   

（二）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视情况安排一次工作餐，用

餐标准为 150 元/人；   

（三）安排工作餐时，随行人员可以安排客饭，标准为 50 元/

人。   

3.  公务接待校内陪同人员数量限制： 

来访人员在 10 人及以内的，校内陪同人员不能超过 3 人；来

访人员在 10 以上的，校内陪同人员不能超过来访人数的

30%。   

4. 横向科研经费和科研预研基金可开支少量接待费用，经项目

负责人审定后据实报销，不受上述标准限制（无需餐费说明）。 

会议费 

 

1. 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含伙食、住宿、其他费用（合计））：

管理会议 550 元/（人/天）、学术会议 750 元/（人/天）、

国际会议 1200 元/（人/天）。   

2. 教学科研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含伙食、住宿、其他费用（合

计））：学术会议 900 元/（人/天）、国际会议 1400 元/（人

/天）。 

3.  学术会议和国际会议天数一般不得超过 3 天，会议报到和



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2 天；管理会议天数一般不得超过 2

天，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1 天。 

4. 小型学术会议报销材料，可不再提供会议通知等证明材料，

凭发票和《小型学术会议报销审批单》报销。 

5. 单笔汇款超过 10 万元需要大额资金审批，超过 50 万元需

主管业务副校长审批。  

试剂耗材费 

 

1. 境外购置科研急需的耗材、零配件和设备，2 万以上（含）

需提前至资实处进口科办理批准手续，2 万以下仅需购买说

明并加盖学院公章及主管领导签字。    

2. 单价金额在 200 元至 1000 元需在资实处网页下载低值家

具及设备的确认单，并加盖学院部门公章或器材领用章。 

3. 单次采购、或定点采购超过 2 万元，需签订合同，合同需

至招投标办（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合同章。  

4. 单笔汇款超过 10 万元需要大额资金审批，超过 50 万元需

主管业务副校长审批。  

图书资料费 

 

单次采购、或定点采购超过 2 万元，需签订合同，合同需

至招投标办（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合同章。  

境外人员来访

费 

 

相关报销事项只能按预报表限额执行，如需提高限额，须经

国际交流处审批更改（盖章）。 来访前 5 个工作日发起申请

境外人士来访预报表 

预算标准参考： 

专家类型 普通外宾 高端外国专家 



国际旅费 

欧美地区 不超过 15000 元 不超过 20000 元 

亚洲地区 不超过 7000 元 不超过 12000 元 

省际旅费 不超过 2000 元 不超过 4000 元 

餐费 

1天-10天 不超过 200 元/天 不超过 300 元/天 

11 天-20

天 

不超过 2000 元 不超过 3000 元 

21 天以上 不超过 3000 元 不超过 4000 元 

市内交通

费 

1天-10天 不超过 250 元/天 不超过 300 元/天 

11 天以上 不超过 2500 元 不超过 3000 元 

住宿费 

1-30 天 不超过 600 元/天 

不超过 1000 元/

天 

31 天以上 不超过 15000 元 不超过 24000 元 

参观费 不超过 800 元 
 

外埠差旅费 

（教学科研标

准红字标注） 

差旅费标准： 

人员 

国内住宿费标准限额（元

/人·天） 选乘交通工具

类型 

北京、上海  其他省市 

院士、二级及以上管

理岗位人员 
1400（1100）  1100（900） 

飞机头等舱  

火车商务座  

轮船一等舱 

讲席教授、特聘教授、

50 岁及以上正高级职

称人员、三级和四级

管理岗位人员 

1100（900） 950（750）  

飞机公务舱  

火车商务座  

轮船一等舱 



正高级职称人员、五

级管理岗位人员 
950（750） 800（650）  飞机经济舱  

火车一等座  

轮船二等舱 副高级职称人员、六

级管理岗位人员 
800（650） 700（550）  

其他人员 650(500)  550(450) 

飞机经济舱  

火车二等座  

轮船三等舱 

1.校内人员的差旅费凭完整的上海出发和返回记录，给予伙食

补助及交通费包干，伙食补助标准 100 元/人天（青海、新疆、

西藏 120 元），外埠市内交通费按（教学科研出差两天以内 200

元/人天；3 天以上 150 元/人天）100 元/人天包干（因此，各

类外埠市内打的或网约车不再报销），出差 15 天以上，超过 15

天的部分，包干标准减半。  

6. 差旅费报销金额超过 3 万元需大额审批。  

维修费（设备、

房屋、基础设

施） 

1. 房屋和基础设施维修需施工许可证，费用在 5 万元以上的

还需附审计报告。 

2. 单次维修或定点维修超过 2 万元，需签订维修合同，合同

需至招投标办（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合同章。  

3. 单笔汇款超过 10 万元需要大额资金审批，超过 50 万元需

主管业务副校长审批。    

仪器设备、软

件、家具购置业

务 

 

1. 单价 1000 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一年以上的仪器设备以

及家具，或价格超过 2000 元（含）以上的软件设备，提供

固定资产报销确认单（固定资产申报网上预约流程）。 

2. 金额 2 万元（含）以上的设备、软件、家具购置业务，需

http://www.jdcw.sjt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8&wbnewsid=1466


签订合同，合同需至招投标办（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

合同章。 

3. 购置预算单价或批量在 20 万元(含)以上的仪器设备、家具，

须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采购，并按以下要求分级进行购置可行

性论证： 

（一）20 万元（含）至 50 万元：各单位组织论证、审批

后，报资实处备案； 

（二）50 万元（含）至 100 万元：各单位组织论证、审核

后，报资实处审批； 

（三）1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由资实处组织论证，审核后

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4. 购置专控设备（如照相机、摄像机、移动电话等），无论

金额大小，需审批同意后方可购置： 

（一）非行政经费购置以教学、科研为目的的专控设备：申

购人购设备仅用于教学、科研目的。经二级单位审批、资实

处备案后，可进入采购流程； 

（二）使用非科研经费（含行政经费、各类专项经费等）购

置仅用于行政办公目的的专控设备：由二级单位提出申请，

报所在单位分管（联系）校领导批准、资实处备案后，可进

入采购流程。 

印刷费 

 

1. 复印、打印和印刷费无论金额都需要明细清单，明细清单需

列明数量、单价、内容。   



2. 审稿费、版面费需要付款通知，可以是纸质协议，也可以是

Email 记录。 

3. 2 万(含)以上需提供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需至招投标办

（新行政 B 楼 715 室）加盖合同章。  

劳务费 讲课费计发标准上限：   

人员 每课时计发金额上限（元） 

校外院士、全国知名专家、部

级领导干部 

≤1500 

校外正高级专业人员、局级领

导干部 

≤1000 

校外副高级专业人员、处级领

导干部、优秀党员代表、先进

模范人员等 

≤750 

校内院士、全国知名专家、部

级领导干部 

≤1000 

校内正高级专业人员、局级领

导干部 

≤700 

校内副高级专业人员、处级领

导干部、优秀党员代表、先进

模范人员等 

≤500 

评审费计发标准上限： 

性质 专家类别 半天内 一天 



工作日 

正高级职称 500 元 800 元 

其他专业技术职称 400 元 600 元 

工作日 各类专家 按工作日的半天标准计发 

晚间评审 会务工作人员 按半天 200 元计发 

休息日 

各类专家 

按工作日评审标准的 1.5 倍

计发 

会务工作人员 按每天 500 元计发 

评审单位要求，通过网上平台或

邮件形式评审的各类专家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半天标

准的 20-50%执行 
 

专家咨询费 

人员    
组 织 形

式    

税后标准（元/人天）    

半天    

不 超 过 两

天    第三天及以

上    （ 含 两

天）    

院士、全国

知名专家    

会议、现

场 访 谈

或 勘

察    

1350-2160    2250-3600    1125-1800    

通讯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20%-50%执行    

高级专业技

术 职 称 人

员    

通讯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20%-50%执行    

其他    

会议、现

场 访 谈

或 勘

察    

540-900    900-1500    450-750    



专业人员    通讯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会议第一天标准的

20%-50%执行    

 

因公临时出国

（境） 

 

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管理办法》规定

的标准执行（参照：费用开支标准表）。部分标准调整如下： 

因公出国（境）人员 

出境天数≤

15 天 

15 天≤出境天数≤ 30 天 

教职工和博士后 

按标准执

行 

伙食费：标准的 80%      

公杂费：每人每天 20 美元 

住宿费：按标准      

研究生和本科生 

伙食费：标准的 80%                   

公杂费：每人每天 20 美元               

住宿费：按标准      

注：因公出国（境）时间在 30 天以上的，各类补贴标准按照《财政

部 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财教

【2010】286 号）的规定执行（参照：30 天以上因公临时出国（境）

费用执行标准）。 

因教学科研活动而发生的因公临时出国（境）租车费用，允许

在每人每天不超过 80 美元的限额内据实报销，租车期间公杂

费减半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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